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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参与股权竞买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竞买股权事项概述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下属子公司 LEDVANCE GmbH

（以下简称“LEDVANCE”），于 2026 年 1 月 19 日参与了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无锡国联实业”）和无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无锡国联产业”）在无锡产权交易所挂牌出售的普瑞光电（厦

门）股份有限公司 34.7849%股权（对应 10435.4849 万股）。该股权的挂牌价格

为 90,000 万元。

按照公司战略发展规划，公司于 2025 年 11 月 28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参与竞买普瑞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34.7849%股权

的议案》。同意公司在不超过人民币 90,000 万元(含 90,000 万元)的权限范围内

根据竞标情况进行竞买，并授权董事长按照无锡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的规定签署

相关提交竞标材料的文件、缴纳保证金及办理后续手续，在竞买成功后与转让方

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及其它的法律文件。

截至本公告日，根据无锡产权交易所发送的《意向受让方资格确认意见书》，

公司及 LEDVANCE 为最终竞买成功方，最终交易价格为 90,000 万元。公司及

LEDVANCE 将按要求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本次交易完成后，普瑞光

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本次公司及 LEDVANCE 参与无锡国联实业和无锡国联产业的股

权拍卖不构成《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的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

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

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鉴于本次通过公开拍卖方式购买资产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且属于商业秘

密，及时披露可能会引起不当竞争、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亦可能因结果的不确

定性误导投资者的评价判断，为最大程度保障公司的利益，公司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暂缓披露的规定，对该事项履行董事会审议程序后，

进行了暂缓披露并采取了保密措施防止暂缓披露的信息泄露。目前暂缓披露原因

已经消除，现就有关情况进行公告。

二、交易对手方的基本情况：

交易对手方具体情况如下：

（一）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1、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135908737C

3、注册地址：无锡市金融一街 8号

4、法定代表人：许可

5、注册资本：70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1992 年 05 月 28 日

7、主要股东：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股份数额（万股）

1 无锡市国联发展（集团）有限公司 100% 700,000

合计 100% 700,000

无锡国联实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二）无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200MA1Q24E11H

3、注册地址：无锡市新吴区菱湖大道 200（E1）栋 202-82

4、执行事务合伙人：无锡国联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注册资本：50,000 万元

6、成立日期：2017 年 08 月 08 日

7、主要合伙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万元）

1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9.9% 39,950



2 无锡市创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20% 10,000

3 无锡国联产业投资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0.1% 50

合计 100% 50,000

无锡国联产业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购买标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普瑞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开发晶照明(厦门)

有限公司）

2、法定代表人：王福军

3、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20056842712XB

4、注册地址：厦门火炬高新区（翔安）产业区翔星路 101 号

5、注册资本：人民币 30,000 万元

6、成立时间：2011 年 4 月 18 日

7、经营范围：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组件制造；其

他机械设备及电子产品批发；贸易代理；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

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

出口（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其他未列明批发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的限制类、禁止类项目）；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

其他未列明专业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批的经营项目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

目录的限制类、禁止类项目）；照明灯具制造。

8、主要股东

股东名称 股权数量（万股） 比例（%）

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9038.8272 30.1294

深圳长城开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7010.258 23.3675

LEDVANCEGmbH 5631.6532 18.7722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4301.0673 14.3369

无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396.6577 4.6555

无锡锡洲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900 3

LarganBrightTechnologyCo.,Limited 775.22 2.5841



开发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588.9621 1.9632

无锡联深微科技服务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57.3545 1.1912

合计 30,000 100

（二）权属状况说明

普瑞光电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普瑞光电的产权清晰，不存在任何限制投资

的情况，不涉及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或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以及不存在妨碍

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三）主要财务指标

普瑞光电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元

项目 2025 年 9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889,684,439.13 3,101,626,260.47

负债总额 1,258,546,137.07 1,501,346,067.95

所有者权益 1,631,138,302.06 1,600,280,192.52

项目 2025 年 1 月-9 月 2024 年 1 月-12 月

营业收入 1,581,395,046.54 2,159,087,169.25

净利润 42,769,329.28 40,088,234.85

注：2024 年财务数据经审计，2025 年 1-9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四）其他

标的公司不存在由公司为其提供担保、财务资助或委托理财等占用公司资金

的情形，亦不存在为其全资子公司之外的其他主体提供担保、财务资助等情况。

四、本次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参照标的公司的评估净资产情况，普瑞光电聘请江苏中企华中天资

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的公司股东全部权益进行评估，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苏

中资评报字(2025)第 2169 号，截至评估基准日 2025 年 6 月 30 日，转让标的对

应评估值 80,353.11 万元。本次交易定价遵循了公平、公允、协商一致的原则，

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有失公允或损害公司利

益的情形。

五、相关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及 LEDVANCE 将按要求与转让方签署《产权交易合同》，该合同主要内

容如下：

（一）协议主体

标的公司：普瑞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转让方 1（以下简称甲方 1）：无锡国联实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转让方 2（以下简称甲方 2）：无锡国联产业升级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甲方 1与甲方 2合称为甲方。

受让方 1（以下简称乙方 1）：LEDVANCEGmbH

受让方 2（以下简称乙方 2）：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 1与乙方 2合称为乙方。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第一条产权转让的标的

甲方将所拥有（持有）的普瑞光电（厦门）股份有限公司 34.7849%股权

（10435.4849 万股）有偿转让给乙方。其中甲方 1 转让 30.1294%股权，甲方 2

转让 4.6555%股权。

第二条产权转让的方式

本合同项下产权交易于 2025 年 1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26 日在无锡产权

交易所网站进行信息预披露，并于 2025 年 12 月 29 日至 2026 年 1 月 26 日，经

无锡产权交易所正式公开挂牌，挂牌期间征集到乙方一个意向受让方，按照产权

交易规则确定乙方为转让标的受让方，乙方同意依法受让本合同项下产权转让标

的。乙方 1受让甲方 1转让的 16.2278%股权，乙方 2受让甲方 1转让的 13.9016%

股权和甲方 2转让的 4.6555%股权（合计 18.5571%股权）。

第三条产权转让的价格

甲方将上述产权以人民币 90,000 万元，转让给乙方。甲方 1股权转让价格

77，954.687235 万元；甲方 2股权转让价格 12,045.312765 万元。

乙方 1因受让甲方 1持有的 16.2278%股权对应的受让价格为 41986.666628

万元；乙方 2因受让 18.5571%股权对应的受让价格为 48013.333372 万元（其中

因受让甲方 1持有的 13.9016%股权所支付给甲方 1的股权价格为 35968.020607

万元，因受让甲方 2 持有的 4.6555%股权所支付给甲方 2 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12045.312765 万元）。

第四条价款支付方式

经甲乙双方协商，此次产权交易价款采用一次性支付的付款方式，乙方 1

以跨境人民币进行结算。

4.1乙方 1、乙方 2已分别支付至无锡产权交易所的保证金合计人民币 9,000

万元，在本合同生效后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价款的一部分。

4.2 除 4.1 款中保证金直接转为本次产权交易部分价款外，乙方应在本合同

生效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将其余的产权交易价款人民币 81,000 万元一次性支

付至无锡产权交易所指定银行账户，其中乙方 1 应支付人民币 37787.999965 万

元，乙方 2应支付人民币 43212.000035 万元。

4.3 乙方 2同意无锡产权交易所在出具产权交易凭证后 3个工作日内，将乙

方 2已支付的交易价款划转至甲方指定银行账户。

4.4 甲乙双方配合办理完成标的企业外汇登记变更手续。无锡产权交易所依

据甲方 1 指令，将乙方 1 支付的交易价款划入符合相关外汇管理规定的甲方 1

资产变现专用账户。

第五条产权转让涉及的企业职工安置

此次产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

第六条产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的承继和清偿办法

经甲、乙双方协商约定，采用如下方式处理：

乙方受让产权转让标的后，标的企业原有的债权、债务由本次产权转让后的

标的企业继续享有和承担。

第七条产权转让中涉及的资产处置

此次产权转让不涉及资产处置。

第八条产权交割事项

8.1 本合同的产权交易基准日为 2025 年 6 月 30 日，甲、乙双方应当共同配

合，于合同生效后五个工作日内完成产权持有主体的权利交接，并在获得无锡产

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出具的产权交易凭证后二十个工作日内，配合标的企业办理所

转让产权的权证变更登记手续。

8.2 产权交易涉及需向有关部门备案或审批的，甲、乙双方应共同履行向有



关部门申报的义务。

8.3 在交易基准日至产权持有主体完成权利交接期间，甲方对本合同项下的

产权交易标的、股东权益及标的企业资产负有善良管理的义务，不得擅自处置标

的企业重大资产、对外担保、进行重大关联交易或作出任何可能损害标的企业及

乙方未来权益的决策。

第九条产权转让的税收和费用

9.1 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税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规定缴纳。

9.2 产权转让中涉及的有关费用，经甲、乙双方当事人共同协商约定，由双

方共同承担。

第十条违约责任

10.1 任何一方发生违约行为，都必须承担违约责任。本合同生效后，任何

一方无正当理由提出终止合同，均应按照本合同项下对应主体的转让价款的 3%

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给对方造成损失超过违约金金额的，需就超过部分承

担赔偿责任。

10.2 乙方未能按期支付产权转让价款，每逾期壹天，应按逾期支付部分价

款的 0.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超过 30 日，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

已支付的款项不予退还，同时甲方有权要求乙方承担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10.3 甲方若逾期不配合乙方完成产权交割变更，每逾期壹天，应按乙方已

支付交易价款的 0.1%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和存在的风险

1、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参与竞买摘牌旨在实现木林森自主掌握 LED 芯片设计与制造环节，打造

LED 芯片到封装、照明应用的全产业链垂直整合，构建自主可控的全球化供应链

体系。公司近年来持续深化在 LED 全产业链的布局，在封装、照明应用等核心领

域，依托持续的研发投入与全球化市场拓展，已成功构建多元化产品矩阵、覆盖

全球 150 多个国家及地区的销售网络，同时拥有朗德万斯、木林森双核心品牌矩

阵与丰富的全球客户群体，为业务稳步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LED 芯片作为照明与显示技术的核心基础材料，其性能直接决定了终端照明、

显示产品的光效表现、能效水平及可靠性。基于企业长远发展规划，公司通过向



上游产业链纵深延伸，打通关键环节的供应壁垒，实现核心资源的自主可控，进

一步强化封装、照明应用环节的核心竞争力，并逐步挖潜提升全产业链一体化价

值，持续巩固全球 LED 行业的领军地位。

2、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投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或自筹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及

下属子公司 LEDVANCE GmbH 将持有普瑞光电 67.894%股权，本次交易不会对公司

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

他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从长远来看对公

司的发展有积极的影响，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

（2）本次交易完成后，普瑞光电将成为公司控股子公司，标的公司纳入公

司合并报表范围内，对公司业绩不会产生重大影响。

（3）本次参与竞买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债务重组事项。

3、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尚未完成，相关资产的交割、过户、工商变更等事项是否能

最终顺利完成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根据交易事项后续进展情况，按照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及时履行相

应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本次投资事项对公司未来经营业绩的影响尚不确定，公司将根据该投

资事项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七、备查文件

1、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 年 1 月 28 日


